
 
 

 

 

 

 

 

核技术利用项目 

 

新增使用 I-125粒子源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盖章） 

2016年 10月 

 

 

环境保护部监制 

 

 

 



 
 

 

 

 

 

核技术利用项目 

 

新增使用 I-125粒子源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 

 

 

 

 

 

项目建设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建设单位法人代表（签名或签章）：辛有清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 95号 

邮政编码：100050               联系人：郭青青 

电子邮箱：sliverlining@126.com 联系电话：63138721 

                    

mailto:sliverlining@126.com


 
 

 

项目名称：新增使用 I-125粒子源项目 

评价单位（盖公章）：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法人代表（签章）：万 钢 

环评项目负责人：伏亚萍 

 

编制人员情况 

姓名 职称 证书编号 负责章节 签名 

伏亚萍 工程师 00011567/A105401810 
表 1、6、7、9、

10、12、13 
 

王茂枝 工程师 00017669/A105401611 
表 2、3、4、5、

8、11 
 

陈超 工程师 / 审核  

严源 高工 / 审定  



 
 



 
 

目   录 

表 1项目基本情况 ............................................................................................................... 1 

表 2 放射源 ....................................................................................................................... 14 

表 3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 14 

表 4  射线装置 .................................................................................................................. 15 

表 5 废弃物（重点是放射性废弃物） ............................................................................. 16 

表 6 评价依据 .................................................................................................................... 17 

表 7 保护目标和评价标准................................................................................................. 18 

表 8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21 

表 9  项目工程分析和源项 ............................................................................................... 22 

表 10 辐射安全与防护 ...................................................................................................... 28 

表 11环境影响分析 ........................................................................................................... 30 

表 12 辐射安全管理 .......................................................................................................... 32 

表 13  结论与建议 ............................................................................................................ 36 

表 14 审批 ......................................................................................................................... 37 

附件 1辐射安全许可证 ..................................................................................................... 38 

附件 2  2015年个人剂量监测结果 .................................................................................. 57 



1 
 

表 1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新增使用 I-125粒子源项目 

建设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法人代表 辛有清 联系人 郭青青 联系电话 63138721 

注册地址 西城区永安路 95号 

项目建设地点 医院门诊楼五层 

立项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建设项目总投资

（万元） 
308 

项目环保投

资（万元） 
10 环保投资比例 3.25%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其他 占地面积（m
2
） 27 

应

用

类

型 

放射源 
销售 □I类  □II类  □III类  □IV类  □V类 

使用 □I类  □II类  □III类  □IV类  □V类 

非密封放

射性物质 

生产 □制备 PET用放射性药物 

销售 / 

使用 □乙   √丙 

射线装置 

生产 □ II类  □III类 

销售 □II类  □III类 

使用 □II类  □III类 

其他 / 

项目概述： 

1.1单位概况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简称“北京友谊医院”）位于北京市永安

路 95号，始建于 1952年，医院占地面积 9.4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 19.4万平

方米。北京友谊医院是一所学科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集临床诊疗、科研、教学

和保健为一体的大型三级甲等医院。全院现有职工 2800余人，其中高级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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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近 400人。医院现设有临床及医技科室 43个，开放床位 1200余张，日门诊量

8000 人次左右，年出院 5 万人次左右。医院是首批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 A 类定

点医疗机构，并能够为外宾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提供服务。医院地理位置见图

1-1，医院总平面布局见图 1-2。 

1.2核技术及辐射安全管理现状 

1.2.1核技术利用现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于 2016年 3月申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京

环辐证[D0019]，见附件 1），其种类和范围为：使用 V类放射源；乙级、丙级非

密封放射性工作场所；使用 II类、III类射线装置。具体明细见表 1-1、表 1-2、

表 1-3。 

表 1-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申请使用的密封源明细 

序号 核素名称 类别 总活度×枚数 活动种类 
1 Ge-68 Ⅴ 7.4E+7Bq×2 使用 

2 Ge-68 Ⅴ 9.25E+7Bq×1 使用 

3 Ba-133 Ⅴ 1.85E+8Bq×2 使用 

 

表 1-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申请使用的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明细 

序号 工作场所名称 
场所

等级 
核素 

日等效最大

操作量（Bq） 

年最大用

量（Bq） 

活动

种类 

1 7核医学科 乙 Ra-223 7.40E+07 2.25E+08 使用 

2 7核医学科 乙 T1-201 7.40E+06 3.70E+10 使用 

3 7核医学科 乙 Ga-67 7.40E+7 3.70E+10 使用 

4 7核医学科 乙 Sr-89 7.40E+07 3.70E+10 使用 

5 7核医学科 乙 I-131 1.85E+8 1.85E+11 使用 

6 7核医学科 乙 F-18 8.90E+7 8.90E+11 使用 

7 7核医学科 乙 Tc-99m 4.20E+8 8.40E+12 使用 

8 16核医学科 1部 丙 I-125粒子源 1.78E+7 3.33E+11 使用 

9 17核医学科 2部 乙 Ga-68 3.7E+6 4.62E+10 使用 

10 17核医学科 2部 乙 Ga-67 1.85E+7 1.85E+10 使用 

11 17核医学科 2部 乙 Cu-64 3.7E+6 4.62E+10 使用 

12 17核医学科 2部 乙 I-131 7.42E+8 1.48E+12 使用 

13 17核医学科 2部 乙 Tl-201 1.85E+6 1.85E+10 使用 

14 17核医学科 2部 乙 Tc-99m 3.0E+8 3.55E+13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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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核医学科 1部 乙 I-123 5.55E+7 9.25E+10 使用 

16 13粒子源手术室 丙 I-125粒子源 1.78E+7 3.33E+11 使用 

17 1放免室 丙 I-125 7.4E+5 2.3E+8 使用 

18 16核医学科 1部 乙 Ra-223 7.4E+7 2.25E+8 使用 

19 16核医学科 1部 乙 Tl-201 1.85E+6 1.85E+10 使用 

20 16核医学科 1部 乙 Ga-67 1.85E+7 1.85E+10 使用 

21 17核医学科 2部 乙 Sr-89 7.4E+7 1.48E+11 使用 

22 16核医学科 1部 乙 I-131 1.85E+6 3.7E+8 使用 

23 17核医学科 2部 乙 F-18 2.96E+8 5.92E+12 使用 

24 16核医学科 1部 乙 Tc-99m 1.18E+9 3.55E+13 使用 

 

表 1-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使用的射线装置明细 

序

号 
装置名称 规格型号 类别 用途 场所 

1 CT机 Revolution III 医用 X射线 CT机 9放射科 

2 牙科 X射线机 Cranex 3D III 牙科 X射线机 4门诊楼口腔科 

3 移动 X射线机 DRXR-1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1住院放射科 

4 CT机 
Optima CT 680 

Quantum 
III 医用 X射线 CT机 9放射科 

5 SPECT-CT Symbia T16 III 其它医用射线装置 16核医学 1部 

6 PET-CT Biograph mCT III 其它医用射线装置 17核医学 2部 

7 移动 X射线机 

GEOEC 

Fluorostar 

Co pa tD 

III 其它医用射线装置 12手术室 

8 普通 X射线机 Q-R D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9放射科 

9 骨密度机 DTX-200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4国际医学部 

10 普通 X射线机 
DigitalDiagnost 

3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9放射科 

11 移动 X射线机 MUX-100DJ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1住院放射科 

12 普通 X射线机 
SONIALVISION 

safire  lus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9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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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普通 X射线机 VX3733-SYS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9放射科 

14 普通 X射线机 VX3733-SYS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9放射科 

15 移动 X射线机 Sirius 130HP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1住院放射科 

16 移动 X射线机 AMX-4+/DRX-1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1住院放射科 

17 移动 X射线机 AMX-4+/DRX-1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1住院放射科 

18 移动 X射线机 IME-100L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1住院放射科 

19 移动 X射线机 MUX-100DJ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1住院放射科 

20 移动 X射线机 MUX-100DJ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1住院放射科 

21 牙科 X射线机 NewTom 5G III 牙科 X射线机 4门诊楼口腔科 

22 牙科 X射线机 INTR III 牙科 X射线机 14国际医学部 

23 牙科 X射线机 INTR III 牙科 X射线机 
10医疗保健中

心放射科 

24 牙科 X射线机 SRC1 III 牙科 X射线机 
10医疗保健中

心放射科 

25 牙科 X射线机 PROSTYLE III 牙科 X射线机 4门诊楼口腔科 

26 乳腺 X射线机 Senographe III 乳腺 X射线机 9放射科 

27 乳腺 X射线机 Senographe DS III 乳腺 X射线机 
10医疗保健中

心放射科 

28 骨密度机 DTX-200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4国际医学部 

29 骨密度机 DTX-200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4国际医学部 

30 骨密度机 Prodigy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0医疗保健中

心放射科 

31 骨密度机 QDR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8门诊楼骨科 

32 移动 X射线机 OEC9900 Elite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5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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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普通 X射线机 
Digital 

diagnost VM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4国际医学部 

34 普通 X射线机 
ESSENTA DR 

COMPACT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4国际医学部 

35 移动 X射线机 OEC9900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2手术室 

36 移动 X射线机 Biplanar500 III 
放 诊断用普 X射

线机 
12手术室 

37 移动 X射线机 Libra III 
放 诊断用普通 X射

线机 
12手术室 

38 移动 X射线机 Libra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2手术室 

39 移动 X射线机 SIREMOBI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2手术室 

40 移动 X射线机 BV-25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2手术室 

41 移动 X射线机 OE 9900Elite III 其它医用射线装置 
5门诊楼内镜中

心 

42 普通 X射线机 
Easy Diagnost 

Eleva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5门诊楼内镜中

心 

43 普通 X射线机 KDE-2001A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3门诊泌尿科 

44 普通 X射线机 
SONIALVISION 

SAFIRE Ⅱ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0医疗保健中 

放 科 

45 普通 X射线机 
Digital 

diagnost system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0医疗保健中

心放射科 

46 普通 X射线机 
Digital 

diagnost system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10医疗保健中

心放射科 

47 普通 X射线机 RadiotexFH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9放射科 

48 普通 X射线机 DR3000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9放射科 

49 普通 X射线机 RADSPEEDM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9放射科 

50 普通 X射线机 DIGITAL III 
放射诊断用普通 X

射线机 
9放射科 

51 
放 治疗 CT模

拟定位机 

Brilliance 

BigBore 
III 

放射治疗模拟定位

机 
6放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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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装置 
INNOVA4100-IQ Ⅱ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装置 
9放射  

53 CT机 Optima660 III 医用 X射线 CT机 9放射科 

54 CT机 Brilliance iCT III 医用 X射线 CT机 9放射科 

55 CT机 Discovery CT750 III 医用 X射线 CT机 
10医疗保健中

心放射科 

56 CT机 LIGHTSPEED-VCT III 医用 X射线 CT机 9放射科 

57 
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装置 
IN OVA3100-IQ Ⅱ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装置 

10医疗保健中

心放射科 

58 
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装置 
I NOVA2100-IQ Ⅱ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装置 

2内科楼心脏中

心 

59 
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装置 
INNOVA2100-IQ Ⅱ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装置 

2内科楼心脏中

心 

60 医用加速器 Elekta Axesse Ⅱ 
放射治疗用 X射线、

电子束加速器 
6放疗科 

 

1.2.2 环保审批的履行情况 

医院近期申请的辐射项目及履行环保审批情况见表 1-4。 

表 1-4医院近三年履行环保审批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环评批复文号 

1 新增使用 DSA射线装置项目 京环审【2013】88号 

2 使用 III类射线装置项目 京环审【2013】193号 

3 使用Ⅱ类射线装置项目 京环审【2013】229号 

4 临床试用 Ra-223放射性药物项目 京环审【2014】45号 

5 使用 III类射线装置项目 京环审【2014】58号 

6 新增电子直线加速器等射线装置项目 京环审【2014】76号 

7 使用 III类射线装置项目 京环审【2014】104号 

8 使用 III类射线装置项目 京环审【2015】144号 

9 使用 III类射线装置项目 京环审【2015】106号 

 

1.2.3 辐射安全管理现状 



7 
 

1.2.3.1 辐射管理机构 

医院成立以院长为第一责任人、副院长为主要责任人、相关科室领导为成员

的辐射安全防护委员会，全面负责院内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辐射安全

管理办公室设在疾病预防控制与感染管理处，下设专职辐射防护人员，见表 1-5。， 

表 1-5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机构名称 辐射安全防护委员会 

人员类别 姓名 性别 职务 专/兼职 

主任委员 张澍田 男 执行院长 兼职 

副主任委员 张忠涛 男 主管副院长 兼职 

委员 谢苗荣 男 副院长 兼职 

委员 王振常 男 副院长 兼职 

委员 刘力戈 女 院长助理 兼职 

委员 尤红 女 院长助理 兼职 

委员 陈惠清 男 感控处处长 兼职 

委员 郑伟 男 规划建设处处长 兼职 

委员 郑京晶 男 人力资源处处长 兼职 

委员 李舒平 男 保卫处兼总务处处长 兼职 

委员 刘壮 男 医务处负责人 兼职 

委员 骆金凯 女 护理部主任 兼职 

委员 冯  捷 男 医工处处长 兼职 

委员 郑玉 女 教育处处长 兼职 

委员 王炳强 男 骨科主任 兼职 

委员 杨正汉 男 放射科主任 兼职 

委员 杨吉刚 男 核医学科主任 兼职 

委员 田  野 男 泌尿科主任 兼职 

委员 吴咏冬 男 消化一区主任 兼职 

委员 李虹伟 男 心脏中心主任 兼职 

委员 黄晓峰 男 口腔科主任 兼职 

委员 龚  民 男 胸外科主任 兼职 

委员 刘  藏 男 神经外科主任 兼职 

委员 贾继东 男 临研所副所长 兼职 

委员 李  丽 女 国际医疗部主任 兼职 

委员 王  菲 女 中心手术室护士长 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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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任  军 男 医工处 兼职 

专职管理员 郭青青 女 感控处 专职 

 

1.2.3.2 规章制度建设及落实 

医院已经建立的辐射安全管理制度有： 

1) 《辐射安全防护管理机构及岗位职责》； 

2) 《操作规程》； 

3) 《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 

4) 《设备检修维护制度》； 

5) 《台账管理制度》； 

6) 《放射工作人员管理制度》； 

7) 《辐射监测制度》 

8) 《废物处置方案》 

9) 《辐射应急预案》。 

医院辐射安全管理严格遵循着国家的各项相关规定，结合医院的具体情况，

认真贯彻辐射安全和防护的相关制度。 

1.2.3.3 人员培训 

医院规定所有辐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接受环保部认可培训机构组织的辐

射防护与安全培训，并考试合格上岗。每 4年参加复训，并制定了辐射工作人员

培训计划。目前，医院已有 203人参加了辐射防护与安全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 

1.2.3.4 个人剂量监测 

医院所有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工作已委托北京市疾控预防控制中

心承担，监测频度为每 3个月检测一次。在岗的辐射工作人员均已按照规范佩戴

了个人剂量计，在个人剂量计佩戴时间每次届满一个监测周期时，由专人负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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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剂量计送检更换，并将每季度的个人剂量检测结果和每年度的个人剂量检测报

告存档备案。 

医院 2015 年度个人剂量检测报告见附件 2。根据个人剂量统计结果，除有

一名 DSA工作人员由于未正确佩戴剂量笔导致剂量（5.44mSv）超出剂量约束值

外,其余辐射工作人员年个人剂量为（3.40E-0 2~2.31）mSv，都在医院的年剂量

约束值 5mSv以下。医院辐射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满足剂量约束值的有关要求，

说明医院采取的辐射防护和安全管理措施是可行的。 

1.2.3.5 工作场所及辐射环境监测 

医院已配有γ剂量率仪以及个人剂量计等，能满足工作的需要。 

辐射监测器材设备配备齐全，设备状态良好，按时完成了设备的校准检测，

检测设备均定期校准并取得检测合格证。 

1.2.3.6辐射事故应急管理 

医院使用Ⅲ类射线装置，制定了《辐射应急预案》，预案中明确了应急指挥

机构、人员组成及分工、应急部门及人员职责、应急器材，发生辐射事故时的报

告、通讯联络方式、应急处置方式等。 

1.2.3.7监测仪器和防护用品 

医院配有辐射监测仪器、报警仪器和辐射防护用品，能够满足现在工作的需

要，具体情况见表 1-6。 

表 1-6 现有辐射监测仪器、报警仪器和辐射防护用品明细 

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 数量 仪器状

态 
备 注 

1 个人剂量仪 WF-99 3 良好 放疗科 

2 射线辐射仪 INSPFCTOR11608 1 良好 核医学科 

3 个人剂量仪 SDC-61 1 良好 放疗科 

4 表面沾染仪 TBM-3S 1 良好 放免科 

5 个人剂量仪 FJ3500 17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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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字区域 X线 375 2 良好 
心脏导管 1台，放射科

导管 1台 

7 表面沾染仪 TBM-3S 1 良好 核医学科 

8 数字式表面沾污仪 Inspector 1 良好 核医学科 

辐射防护用品 

名  称 数  量 名  称 数  量 

铅衣 53 铅帽 45 

铅手套 4 铅眼镜 32 

铅围裙 531 铅围脖 108 

铅屏风 22 个人剂量计 203 

其它 
立体防护衣 8个，手动分装装置 1个，

放射性废物桶 7个。 
  

 

1.3 本次评价内容 

食管癌、胆管癌是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晚期患者由于管腔狭窄，分

别会出现进行性吞咽困难、梗阻性黄疸等症状。内镜下支架置入术是目前解决腔

道梗阻的首选措施，属于姑息性治疗，对肿瘤本身并无治疗作用，因此再狭窄发

生率高。内镜下支架置入术是目前对中晚期食管癌、胆管癌患者腔道梗阻的常规

治疗措施。 

I-125放射性粒子支架是在普通自膨式覆膜金属支架外周捆绑 I-125放射性

粒子，将支架的扩张作用与粒子的治疗作用相结合，可以迅速解除梗阻症状，同

时通过持续低剂量照射治疗肿瘤降低再狭窄的发生，从而到达治疗及改善食道

癌、胆管癌等恶性肿瘤的症状，延长预后的目的。因此对于食管癌、胆管癌中晚

期患者的治疗是十分必要的。 

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拥有全国知名的内镜中心，是

北京市消化内镜质控中心，拥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专家及技术人员。为更好的为

患者服务，医院消化内科拟开展使用 I-125粒子源诊疗项目，使用地点在医院门

诊楼五层南区 ERCP2室内，门诊楼在医院的位置见图 1-2。 

根据医院提供的资料，预计使用 I-125粒子源活度为(0.3~0.8)mCi；粒子源

用量一般为(15~30)粒/人，手术 1人次/日；年病人数 200人。按照每个粒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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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活度 1.85E+7Bq（0.5mCi）、每年开展 200例手术、每例最多使用 30粒。I-125

粒子源的日最大操作量为 5.55E+8Bq，年最大操作量为 1.11E+11Bq，见表 1-7。 

表 1-7本项目使用的非密封源明细 

序号 核素 射线能量 半衰期 毒性分组 日最大用量 年最大用量 

 1 I-125 35.3 KeV  60.1d 中毒 5.55E+8Bq 1.11E+11Bq 

由 GB18871-2002附录 C中表 C2、C3，查得 I-125毒性因子为 0.1，操作

方式修正因子取 10（表面污染水平较低的固体，简单操作），由此计

算得到粒子源的日等效操作量为 5.55E+6Bq。I-125豁免值 1E+06 Bq，该场所日

等效操作量在（豁免活度以上~2E+7）Bq 范围内，对照 GB18871-2002 附录 C 中

表 C1，属于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日等效操作量及工作场所分级见表 1-8。 

表 1-8非密封源工作场所的分级 

工作场所 实际日操作量 毒性因子 操作因子 日等效操作量 场所分级 

使用 I-125粒子源 5.55E+8Bq 0.1 10 5.55E+6Bq 丙级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15），本报告将对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新增使用 I-125 粒子源的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进行评

价，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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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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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医院总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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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放射源 

序号 核素名称 
总活度（Bq）/ 

活度（Bq）×枚数 
类别 活度种类 用途 使用场所 贮存方式和地点 备注 

无         

         

         

         

         

         

注：放射源包括放射性中子源，对其要说明何种核素及产生的中子流强度 

 

表 3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序

号 
核素名称 

理

化

性

质 

活

动

种

类 

实际日最大操

作量（Bq） 

日等效最大操

作量（Bq） 

年最大用量

（Bq） 

用

途 

操

作

方

式 

使用场

所 
贮存方式和地点 

1 
I-125

粒子源  

固

态 

使

用 
5.55E+08 5.55E+06 1.11E+11 

治

疗 

手

术

植

入 

门诊楼

ERCP2室 

置于供药单位提供的不锈钢罐内，

存放在核医学 1部贮源间内，运至

ERCP2，手术植入病人体内。 

           

           

注：日等效最大操作量和操作方式见《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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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射线装置 

（一） 加速器：包括医用、工农业、科研、教学等用途的各类加速器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加速粒子 
最大能量

（MeV） 

额定电流(mA)/

剂量率(Gy/h)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无           

/ 

           

 

（二） X射线机，报告工业探伤、医用诊断和治疗、分析等用途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最大管电压（kV） 最大管电流（mA）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无          

          

          

 

（三）中子发生器，包括中子管，但不包括放射性中子源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最大管电压

（kV） 

最大靶电流

（μA） 

中子强度

（n/s） 
用途 工作场所 

氚靶情况 

备注 
活度 

贮存

情况 
数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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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废弃物（重点是放射性废弃物） 

名称 状态 
核素

名称 
活度 

月排放

总量 
年排放总量 

排放口

浓度 
暂存情况 

最终去

向 

无         

         

         

         

         

         

         

         

         

         

         

         

         

         

         

         

         

         

         

         

         

         

注：1.常规废弃物排放浓度，对于液态单位为mg/L，固体为mg/kg，气态为mg/m
3
；年排放总量用kg。 

2．含有放射性的废物要注明，其排放浓度、年排放总量分别用比活度（Bq/L或Bq/kg或Bq/m
3
）和活度

（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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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评价依据 

法规 

 

 

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 9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 10月 1日起施行； 

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修改本）国务院令第

653号，2014年 7月 29日起施行； 

5）《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号，1998年 11月 29

日起施行；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

号，2008修正版；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 18

号令，2011年 5月 1日起施行； 

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第 33号令，2015

年 6月 1日起施行。 

 

 

技术 

 

 

标准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2）《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一般规定》（GB11215-89）； 

（3）《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 14583-1993）； 

（4）《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的内容和格式》 (HJ 10.1－2016)； 

（5）《临床核医学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120-2006）； 

（6）《操作非密封源的辐射防护规定》（GB11930-2010）。 

 

 

其他 

 

（1）医院提供的相关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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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保护目标和评价标准 

评价范围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和《辐射

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内容和格式》（HJ 

10.1-2016）中的规定，本次辐射环境评价范围为以 I-125 粒子源植入所在的

ERCP2室为中心，半径 50m的区域。 

保护目标 

新增的 I-125 粒子源使用场所位于门诊楼五层南区 ERCP2 室，具体位置示

意图见图 7-1、ERCP2 平面布置见图 7-2。评价范围都在医院内，ERCP2 四周情

况及环境保护目标分布见表 7-1。 

表 7-1 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辐射工作场所 方位 周围场所 人员类别 

I-125粒子源使用场所

（ERCP2） 

西侧 走廊 公众 

南侧 更衣室和控制室 工作人员 

东侧 医生办公室和预麻醉室 工作人员 

北侧 术前准备室 工作人员 

楼上 诊室 公众 

楼下 诊室 公众 

门诊楼 

北侧 永安路 公众 

南侧 医院停车场 公众 

西墙外 东经路 公众 

东墙外 福长街 公众 
 

评价标准 

根据国家的相关法规和标准，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将本项目工作人员的剂

量约束值取 5mSv/a，公众的剂量约束取 0.1mS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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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门诊楼五层 ERCP2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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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I-125粒子源使用场所（ERCP2室）及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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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2016年 9月 19日，天气晴，22℃。评价单位对 I-125粒子源的使用场所 112

房间进行了本底监测。监测内容为 γ剂量率。监测仪表为 χ-γ剂量率仪；仪表型

号：FHZ672 E-10；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测量范围：1nGy/h～100μGy/h；能量范

围：48keV～6MV；能量相对响应之差<±15%(相对于 Cs-137)。监测方法：便携仪

表直接测量。γ剂量率的监测布点及监测数据见表 8-1。监测结果表明：使用场

所的 γ剂量率现状处于北京市的正常本底水平（60～120）nGy/h范围内。 

表 8-1  I-125粒子源工作场所本底监测结果（单位：nGy/h） 

监测地点： I-125粒子源使用场所 监测时间：2016.9.19 

点位及相关描述 
χ-γ剂量率(单位:nGy/h) 

测量值 1 测量值 2 测量值 3 测量值 4 平均值 

1 ERCP2手术室 82.10  82.30  82.50  80.20  81.78±1.06 

2 ERCP2手术室 86.60  86.50  87.20  88.30  87.15±0.83 

3 ERCP2手术室 87.10  85.70  85.50  85.70  86.00±0.74 

4 ERCP2手术室 75.90  74.10  74.10  74.20  74.58±0.88 

5 ERCP2手术室 83.20  80.40  77.80  77.50  79.73±2.66 

6 ERCP2准备间 95.00  95.20  95.10  96.20  95.38±0.56 

7 ERCP2准备间 96.20  98.10  97.40  98.90  97.65±1.14 

8 ERCP2控制室 80.60  81.10  81.70  82.40  81.45±0.78 

9 ERCP2控制室 89.70  91.50  90.70  91.30  90.80±0.81 

10 胃肠病房 88.70  89.50  90.80  92.60  90.40±1.70 

11 高活室走廊 83.30  78.00  77.80  76.90  79.00±2.91 

12 高活室注射室 79.90  80.90  81.20  82.20  81.0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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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项目工程分析和源项 

工程设备和工艺分析 

1.  工作原理 

I-125粒子源植入治疗是借助 B超、CT、MRI等检查手段，采用外科手术或

器械方法将 I-125粒子源植入病灶及其周围组织，对特定部位进行近距离放射治

疗，利用 I-125 的射线治疗肿瘤疾病的技术。 

本项目使用的 I-125粒子源的结构为：将 I-125电镀在银丝上，再用锆管密

封。其尺寸为：Φ0.8mm，长 5.6mm。I-125粒子源包装所用的容器：内层包装材

料为玻璃，玻璃瓶的尺寸是直径 1.4cm，高 5cm，配有橡胶塞和塑料螺纹帽。外

层包装材料是不锈钢，不锈钢罐的尺寸是直径 2.8cm，高 7cm。具体见图 9-1。 

 

图 9-1 I-125粒子源及包装容器示意图 

2．操作流程 

I-125粒子源的治疗流程如图 9-2所示。 

 

图 9-2  消化科使用 I-125治疗肿瘤疾病的流程图 

①制定治疗计划 

根据病人情况，制定治疗计划，确定治疗用 I-125粒子源数量。术前将 CT

扫描获得的靶区图像导入 TPS三维治疗计划系统，计算机模拟出粒籽植入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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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布，同时决定粒子源植入数量，单位活度及总活度。了解靶区及周围危险器

官的计量分布情况，调整粒子源植入器及粒子源位置，以获得最佳的计量分布。 

②订药与暂存 

确定好粒子源数量，及时办理同位素转让手续，再向有资质单位订购粒子源。

厂家在手术前送到医院，在核医学科内点对点交接，并保存于核医学科高活室，

粒子源暂存地点见图 9-4。 

②消毒 

手术医师或护士在防护（铅衣、铅围裙）情况下，将包装密封籽源的铅罐和

玻璃瓶盖子打开，玻璃瓶不需从铅罐中取出； 

使用注射器向玻璃瓶中加入 75%的酒精溶液，直至液体浸没所有籽源，然后

盖紧瓶盖及铅罐盖子，并浸泡 30分钟。 

手术前，消化科医生在 ERCP2室内，佩戴防护用品（铅衣、铅围脖），使用

长柄镊子将粒子从玻璃瓶取出，在生理盐水或注射用水中进行漂洗，后进行粒子

填装，所有人员尽量远离放射人员，快速完成填装程序。 

③粒子源装入支架 

消化科医生在 ERCP2室内，佩戴防护用品（铅衣、铅围脖），使用长柄镊子

进行粒子填装，粒子仓口朝地，所有人员尽量远离放射人员，快速完成填装程序。

粒子源植入支架及填装见图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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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粒子源植入支架及填装示意图 

④粒子支架植入手术 

消化科医生在 ERCP2室，进行粒子支架植入手术，核医学专人辅助跟台，

监测跟踪粒子使用情况，分两种手术： 

内镜下食道支架植入术：患者左侧卧于手术台上，经口胃镜检查，到达病变

部位。X线 透视下使用 5F导管在超滑导丝引导下插管至胃腔内，退出导丝，边

注入造影剂边后退导管，明确狭窄部位及长度后，引入 1.8m 加硬导丝，撤出造

影导管，沿导丝将载有支架的输送系统输送至病变部位，确认支架覆盖病变后缓

慢释放，退出导丝。透视下观察支架位置，再次用水溶性造影剂造影了解食管通

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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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下胆道支架植入术：患者取俯卧位，将十二指肠镜送入至患者十二指肠

降部，找到十二指肠乳头并观察其形态及乳头周围情况。利用带黄斑马导丝的导

管沿乳头 11 点方向超选插管入胆道成功后，在透视观察下顺导丝送导管入左(或

右) 肝内胆管，越过胆管狭窄段，抽吸有胆汁引出后行造影观察。沿导丝将载有

支架的输送系统输送至病变部位，确认支架覆盖病变后缓慢释放，退出导丝。透

视下观察支架位置，再次用水溶性造影剂造影了解胆道通畅情况。 

术后对病人进行 X线平片检查，查验植入粒子的数目、分布及位置。检查植

入粒子数量后病人离开手术间，粒子源植入术后的病人有相对固定的病房，病房

设在消化一区 1号病房，其位置见图 9-5。定期食管造影或胆道造影观察支架位

置及粒子有无移位；术后 3个月、6个月行 CT检查，了解病变范围的变化。 

污染源项描述 

1．正常工况 

I-125粒子源能释放低能光子，使用和贮存过程中释出γ射线。粒子源释放

的低能光子贯穿屏蔽层，对操作人员和公众产生一定的外照射。 

2．事故工况 

本项目在运行时，可能发生的主要事故是：  

手术过程因操作不慎 I-125粒子源从支架中掉出，或者植入后发生 I-125粒

子源从患者体内掉出。当发现有 I-125粒子源掉出时，医护人员应当用勺子或镊

子取夹粒子源，放入包装容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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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粒子源暂存地点位置示意图（核医学 1部贮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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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粒子源植入手术后住院病房位置图（消化科一区 1号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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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辐射安全与防护 

项目安全设施 

辐射工作场所分区 

依据管理的需要，将 I-125粒子源使用场所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 

控制区：I-125粒子源手术室（ERCP2）和住院病房； 

监督区：术前准备室、控制室。 

（1）植入室的建筑屏蔽 

I-125粒子源植入地点在门诊楼五层消化内科 ERCP2室内，室内目前有一台

III类医用射线装置 OEC9900Elite（管电压 120kV、电流 150 mA），用于术前 CT

扫描获得靶区图像。 

I-125粒子源植入手术室四周墙：空心砖+2mm铅；上：16cm砼；控制室西、

北墙：轻钢龙骨+2mm铅；控制室门、机房门 1、机房门 2均为不锈钢表面+2mm 铅。

地板 16cm砼；观察窗 2mmPb；无采光窗。 

   （2）其它辐射防护措施 

①配备了适量的符合防护要求的各种辅助防护用品，包括铅围裙、铅衣、铅

帽等。 

②通过相关技能技术培训和专业学习，增加工作人员的业务熟练程度，动作

迅速，减少外照射量。 

③粒子源使用场所门外安装醒目的照射状态指示灯和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④严格根据病人数量和药量提前订货，在保证诊断效果的条件下，尽可能减

少粒子源使用量，以降低辐射水平。 

⑤订购的粒子源到货后，在高活室内进行交接和暂存。 

⑥目前机房工作人员配备 铅衣 4件、铅围脖 4件、铅帽 4件、铅围裙 2件、

铅眼镜 3副及铅帘（1m）1个；为受检者配备铅帽、铅围裙及铅围脖各 1。拟在



29 
 

病房为患者配备铅围裙 1个。 

⑦使用粒子源治疗由消化科医生、核医学会诊医生共同植入手术，核医学科

负责手术过程中的辐射防护。 

⑧手术结束后，由核医学科人员用表面污染监测仪器检查手术床和地面，记

录监测数据，确保没有粒子源遗留在 ERCP2室内。如果提示有污染，则应用γ剂

量率仪进行进一步的测量，并按照相关的污染处理流程对污染进行处理、记录。 

三废的治理 

本项目使用的 I-125粒子源为固体密封结构。治疗方式为永久性植入，植入

体内后不回取，因此本项目不产生放射性三废。 

 

 

 

 

 

 

 

 

 

 

 

 

 

 

 

 

 

 

 

 



30 
 

表 11环境影响分析 

建设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I-125粒子源植入室是在已有的ERCP2室内，不需要进行改造等建设活

动，对环境没有影响。 

运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1）源项 

根据医院提供的资料，预计使用 I-125粒子源活度为（0.3~0.8）mCi，按粒

子源平均活度 0.5mCi（即 1.85E+7Bq），每例手术使用 30粒（即 5.55 E+8Bq），

按每次手术一个粒子源操作时间 100s，每年 200 例手术来进行剂量估

算。 

（2）辐射环境影响分析 

①剂量计算公式 

     Xj0=Aj·Cj·t·n/r
2
       

其中：Xj0—裸源情况下的剂量，Sv； 

       Aj—I-125空气比释动能率常数，Gy·m
2
/Bq·s； 

       Cj—源的活度，Bq； 

       t—1次操作时间，s； 

       n—年操作次数； 

       r—操作距离，m。 

②剂量估算结果 

操作 I-125粒子源的医务人员剂量估算结果见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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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操作 I-125粒子源的医务人员剂量计算结果 

操作场所  手术室  病房  合计  

操作距离，m 0.3 0.5  

I-125 空气比释动能率常数，  
Gy·m2 /Bq·s 

9.79E-18 9.79E-18   

源的活度，Bq 1.11E+7 5.55E+8   

1 次操作时间， s 100 60   

年操作次数  6000 200   

年有效剂量，Sv/a 7.24E-04 2.61E-04 9.85E-04 

在手术室的操作主要是给病人植入 I-125粒子源，距源最近的是手术医生。

手术室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是依据手术医生的操作条件计算的，是偏安全的。

在病房工作医务人员，给病人注射、换药、护理操作时与病人距离最近，依据病

房护士的操作条件计算医务人员在病房的受照剂量，是偏安全的。从表 11-1 可

见，本项目所致的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 9.85E-01mSv/a。考虑到在操作 I-125

粒子源时，医务人员穿铅衣，实际年剂量比上述结果要小得多。 

经机房的屏蔽和距离的衰减，操作 I-125粒子源对于 ERCP2外走廊上的公众

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事故影响分析 

本项目在运行时，可能发生的主要事故是： 手术过程因操作不慎 I-125 粒

子源从粒子源支架中掉出。 

医院使用粒子源治疗由消化科医生、核医学会诊医生共同植入手术，核医学

科负责手术过程中的辐射防护。手术结束后，由核医学科人员用表面污染监测仪

器检查手术床和地面，记录监测数据，确保没有粒子源遗留在 ERCP2室内。 

如果提示有污染，则应用 X、γ剂量率仪进行进一步的测量，当发现有 I-125

粒子源掉出时，医生应当用勺子或镊子夹取粒子源，放入粒子源容器内，对表面

污染进行处理、记录。发生这类事故的辐射影响很小，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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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辐射安全管理 

12.1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设置 

为了加强对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工作，医院成立了辐射安全防护委员会，负

责医院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工作，见表 1-5。 

对于使用 I-125粒子源项目的辐射安全管理，将使用 I-125粒子源植入手术

的相关人员加入到辐射安全管理小组中，如表 12-1所示。 

表 12-1本项目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小组成员 

管理人员 姓名 性别 职务或职称 工作部门 专/兼职 

成员 吴咏冬 硕士 主任医师 内科 兼职 
 

12.2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医院辐射安全管理严格遵循国家的各项相关规定，结合医院的具体情况，认

真贯彻辐射安全和防护的相关制度。针对本项目医院将制定《携带放射性粒子支

架植入安全操作规程》，现有的辐射安全管理制度能够满足本项目的需要。 

考虑到本项目开展 I-125 粒子源植入手术，因此要求在已有规章制度体系

内，增加针对本项目的操作规程，并在《辐射应急预案》中补充本项目可能出现

事故的防范和应急措施。 

12.3 工作人员培训 

本项目如新增放射工作人员，将按照计划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试合

格后上岗。 

12.4 个人剂量监测 

医院所有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工作委托北京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

承担，监测频度为每季度一次。 

辐射工作人员均按规范佩戴个人剂量计，按照监测频度定期送检，监测结果

和每年度个人剂量检测报告存档备案。 

12.5 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辐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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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已配备有 1台γ便携式个人剂量率仪和 1台表面污染检测仪，供工

作人员每次手术时及周围环境监测使用。 

本项目计划在 ERCP2室、住院病房及周围环境进行 γ剂量率监测，监测频率

每年一次。 

本项目的辐射环境监测项目为γ辐射剂量率，监测点为门诊楼外的东、南、

西、北四处，监测频率每年一次。 

每次手术后对 I-125粒子源操作场所的手术室、住院病房及附近场所进行表

面污染监测。 

 

与环境保护部第 18号令的对照 

根据环境保护部第 18号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

使用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具备的条件与法规的符合情况见表 12-2。对照结果表明，

该项目采取的安全措施和辐射安全管理能够满足管理办法的要求。 

表 12-2 项目执行“18号令”要求对照表 
序  

号 
18号令要求 项目单位情况 检查结果 

1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明显的放射

性标志，其入口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安全

和防护标准的要求，设置安全和防护设施

以及必要的防护安全联锁、报警装置或者

工作信号。 

机房门外标有电离辐射警

示标志，机房门上设有工作

状态指示灯，机房门设有门

机联锁。 

符合 

2 

应当按照国家环境监测规范，对相关场所

进行辐射监测，并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

可靠性负责。 

已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各

辐射工作场所进行年度监

测。 

符合 

3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涉及的辐射

监测，应委托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批准的有相应资质的辐射环

境监测机构进行。 

将委托符合要求的监测单

位进行竣工的辐射监测。 
符合 

4 
应当加强对本单位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的日常检查。 
设有安全管理制度。 符合 

5 

应当对本单位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的安全和防护状况进行年度评估，并于

每年 1月 31日前向发证机关提交上一年

度的评估报告。 

制定放射工作年度评估报

告。 
符合 

6 应进行辐射安全培训，并进行考核。 已接受初级辐射安全培训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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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考核合格证书。如新

增辐射工作人员，按计划进

行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7 

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环境保

护和职业卫生标准，对本单位的辐射工作

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个

人剂量监测。 
符合 

 

与环境保护部第 3号令的对照 

根据环保部第 3号令《关于修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

法〉的决定》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应具备的条件与法规的符合情况见表 12-3。对

照结果表明，该项目单位能够满足管理办法的要求。 

表 12-3  项目执行“3号令”要求对照表 
 

环保部令第 3号 项目单位情况 结论 

其他辐射工作单位应当 1名具有

大专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专职或者兼

职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

作。 

成立了辐射安全领导小组。 符合 

从事辐射工作的人员必须通过辐

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培训和考核。 

从事辐射工作的相关人员，参加过

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规

的培训并考核合格，能满足要求。 

符合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使用场

所有防止误操作、防止工作人员和公众

受到意外照射的安全措施。 

粒子源手术植入室张贴辐射警示

标志，放射性药品存入高活室，对来

药严格登记，并对病人给药进行详细

登记，还设置门禁系统，防止工作人

员和公众受到意外照射。满足关于操

作场所设置防止误操作的安全措施的

要求。 

符合 

配备与辐射类型和辐射水平相适应

的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包括个人剂量

测量报警、辐射监测等仪器。 

配有铅衣和铅围脖；配备有个人剂

量计若干、监测仪器等。 
符合 

有健全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

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

制度、放射性同位素使用登记制度、人

员培训计划、监测方案等。 

制定了各种管理制度，对设备有

定期检修维护的规定，有人员培训计

划和监测方案。 

符合 

有完善的辐射事故应急措施 
对事故情况制定了《辐射应急预

案》。 
符合 

12.6 辐射事故应急 

该医院制定了《辐射应急预案》，预案中明确了应急指挥机构、人员组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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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应急部门及人员职责、应急器材，发生辐射事故时的报告、通讯联络方式、

应急处置方式等，并规定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应急演练并建立应急演练记录。 

12.7项目环保验收内容建议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评价单位建议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内容见表

12-4。 

表 12-4 项目环保验收内容建议表 
验收内容 验收要求 

剂量限值 
剂量限值执行《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规定。公众执行0.1mSv/a；职业照射剂量约束值执行5mSv/a。 

电离辐射标志和中文

警示 

在机房门口显著位置处设置明显的辐射警告标识、中文警示说明、工作

状态指示灯。 

布局和屏蔽设计 
工作场所分区管理。屏蔽墙和防护门的辐射防护屏蔽能力满足辐射防护

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监测仪器 
配备γ剂量率监测仪1台、表面污染检测仪1台。辐射工作的人员均

配备有个人剂量计并严格执行个人剂量监测制度。 

规章制度 

制定有《辐射安全防护管理机构及岗位职责》、《携带放射性粒子支架植

入安全操作规程》、《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

《台账管理制度》、《放射工作人员管理制度》、《辐射监测制度》、《辐射

应急预案》等辐射安全防护规章制度。 

人员培训 辐射安全防护负责人和全体辐射工作人员均通过辐射防护与安全培训。 

应急预案 

制定有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符合工作实际，应急预案

明确了的应急处理组织机构及职责、处理原则、信息传递、处理程序和

处理技术方案等。配备必要的应急器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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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结论与建议 

13.1结论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拟申请使用 I-125粒子源项目，日等

效操作量为 5.55E+06Bq，属于丙级非密封源工作场所。 

该项目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在正常运行过程中，

辐射影响很小，可以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保护三效益的统一，该项目是可行的。 

（2）本项目所在医院门诊楼五层消化内科 ERCP2及周围的本底辐射水平在

北京市本底辐射水平范围内，属于正常水平。 

（3）本项目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了分区，制定了操作规程并严格执行，这

些安全措施能够保证辐射工作的安全运行。 

（4）在正常情况下，工作人员受到的年最大剂量为 9.85E-01mSv/a mSv/a，

公众所受到的剂量很小，均低于本项目的剂量约束值（工作人员：5mSv/a；公众：

0.1mSv/a），对环境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5）本项目不产生放射性三废。 

（6）该医院制定了辐射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实施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演

练，通过应急演练不断完善应急预案。 

综上所述，从辐射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项目是可行的。 

建议和承诺 

13.2 建议 

（1）加强辐射安全管理，完善规章制度并保证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有

效执行。 

（2）熟练粒子植入安全操作规程，缩短工作人员辐射操作接触时间； 

13.3 承诺 

（1） 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管理制度，落实管理责任； 

（2） 在项目运行过程中不违规操作和不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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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审批 

下一级环保部门预审意见： 

 

 

 

 

 

 

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公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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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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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5年个人剂量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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